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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2026 年4月1日前支付合同款的50%（中标人须提供等额预付款担保）；9月底前中标人提供阶段性工作成果资料，经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余款合同执行完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注：
（1）中标人未按规定提供预付款担保的，视为放弃预付款；
（2）预付款担保要求：如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担保机构担保）均须满足无条件见索即付条件。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内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2026年宣传策划推广项目第2包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项目概况
为传播福彩文化、增强品牌影响力、彰显“公益、责任、阳光”的福彩品牌价值，省福彩中心开展宣传策划推广服务项目采购，涵盖年度宣传策划与执行、新媒体内容生产、信息流投放、创意活动组织策划、举办文化活动、提供驻点服务等多方面工作，全面提升福彩品牌传播效果。
三、服务要求
1.团队人员配备要求：中标人需为本项目组建不少于9人的团队，团队人员要求如下：
	序号
	岗位
	人员数量

	1
	项目负责人
	1

	2 
	策划岗位
	1

	3
	文字编辑岗位
	1

	4
	美术设计岗位
	1

	5
	编导岗位
	1

	6
	技术开发岗位
	1

	7
	摄像岗位
	1

	8
	后期制作岗位
	1

	9
	驻点专员
	1

	注：
（1）投标人须确保服务团队能够认真、准确、及时地履行职责和胜任本项目工作。投标人应保证项目团队组成的稳定性，如需更换项目成员，应就被调换人员和接替人员事先取得采购人的同意，接替人员的职位、资质应当不低于被调换的人员。
[bookmark: _GoBack]（2）投标人须在团队人员中，派遣1名设计人员（驻点专员）进行日常宣传内容生产和对接，以及其他服务，并在采购人单位驻点工作。该驻点专员须具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相关行业从业经验（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人员经验证明，在人员进场前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供采购人审核，审核不通过的，投标人须无条件更换满足以上要求的人员配置）。采购人每季度对驻点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等进行考核，如对服务不满意，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驻点人员。


2.宣传策划推广服务内容
（1）年度宣传策划与执行
结合安徽福彩品牌定位、公益属性，制定全面、前瞻性的年度宣传策划方案。方案需涵盖年度宣传核心主题、阶段规划、重点活动布局、传播渠道矩阵等内容；投标人需同步配合方案的全流程落地执行，包括各阶段宣传节点把控、执行效果跟踪及动态优化调整。
（2）宣传物料原创生产
围绕安徽福彩公益宣传、责任宣传、营销活动、大奖播报等各类场景，原创生产多元化宣传物料，包括不限于原创稿件、视频、音频、海报、长图等。其中：
短视频：年度产出不少于50条，以15秒、30秒左右的轻量化短视频为主，内容需贴合传播热点，适配各类线上传播平台（如微信、抖音、视频号等）。
音频：覆盖活动预热、活动前期、活动中后期全阶段，单条时长20秒左右，用于线上平台推送、线下场所播放等场景，传递活动核心信息。
海报：年度产出不少于100张，需根据不同活动主题、节日节点、公益宣传方向设计，风格统一且具有视觉吸引力，适配线上传播及线下张贴需求。
 其他宣传物料：按需完成稿件（新闻稿、科普稿、活动推文等）及其他各类宣传物料的设计生产。
（3）营销宣传推广投放
负责安徽福彩各类公益、营销活动的宣传策划及推广投放工作，提升活动曝光度、参与度，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年度完成不低于500万信息流投放，需结合活动目标选择适配的投放渠道（如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本地生活平台等），制定科学的投放策略，做好投放数据监测、效果分析及优化调整。
（4）创意活动组织实施
通过H5、微信小程序等技术开发，策划线上创意互动活动，发放奖品奖励等，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福彩公益事业，同时通过活动组织，对全省福彩系统宣传员队伍进行业务演练，提升宣传队伍业务水平，奖励支出合计不低于17万元（税后实发额）。
（5）组织举办文化活动
举办报告会、讲坛等文化活动约8期，包含场地费支出、讲课费支出、主讲人出版物或与讲座内容相关书籍赠阅等。
（6）日常驻点服务
安排1名专业设计人员驻点，主要负责海报设计等日常宣传内容生产、与采购人的日常工作对接，同时兼顾其他配套宣传服务工作，确保响应及时、服务到位。
3.其它服务要求
（1）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采购人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项目结束后，中标人应出具项目总结报告，包括与项目相关实施方案、活动视频、广告投放合同以及宣传内容截图等，并根据项目需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2）中标人在服务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3）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成果（含文案、文字、视频、图片、海报、音像、宣传片等）包括著作权在内的全部知识产权属于采购人。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在采购范围内所需的一切人员工资等费用、管理费用、宣传物料设计制作费、广告费、专家授课及评审费、工作餐费、推广活动奖品或奖励、差旅费、运费、税费、利润、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工作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全部费用，并承担一切风险责任。在合同服务期间内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2.在进行报价时，投标人须充分考虑本项目的特殊性在内的所有为完成本项目的方案设计策划与线上线下活动组织、执行及由此引起的费用等所需的各项应有费用。签订合同后，投标人不得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服务费用的要求。 

